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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2026-053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6〕127号）。深交所对公司报送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深交所审核，并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事项最终能否通过深交所审核并获得中

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批复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德邦基金旗下公募基金招募说明书

提示性公告
德邦基金旗下 4只公募基金招募说明书全文于 2026年 6月 3日在本公司网站[www.db⁃

fund.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

阅。本次更新涉及的基金如下：

序号

1

2

3

4

基金全称

德邦福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德邦半导体产业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德邦稳盈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德邦鑫星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主代码

001229

014319

004260

001412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1-77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1995 证券简称：中金公司 公告编号：临2026-029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1日以书面方式发出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并于2026年6月2日完成本次会议的

书面投票并形成会议决议。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期限。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

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具

体内容请参阅公司另行披露的股东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2日

证券代码：601228 证券简称：广州港 公告编号：2026-024

债券代码：240489.SH、243016.SH、243145.SH、243396.SH、243619.SH、244653.SH

债券简称：24粤港01、25粤港01、25粤港02、25粤港03、25粤港04、26粤港01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5月份

及1-5月主要生产数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5月份，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42.3万

标准箱，同比增长0.7%；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5,165.2万吨，同比增长1.6%。2026年1-5月，

公司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148.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3.6%；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24,
250.3万吨，同比增长2.3%。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6年5月份及1-5月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与最终实际数

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9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4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于2026年5月14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方案具体内容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元（含税）。截至

2026年 5月 14日，公司登记总股本 197,072,537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6,
999,929股，扣减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份 1,060,811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94,
505,898.50元（含税），占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77.71%。若仅

因股权激励授予股份登记完成等情形，致使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内股份数量发生变动，但

未引起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该部分股份相应参与本次利润分配，本次分配方案不作调整。

如自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披露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

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扣减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份）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

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2026年 5月 15日，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确认，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204,800股。根据利润分

配方案，上述股份变动系因股权激励授予股份登记完成所致，该部分变动股份参与本次利润

分配。

本次差异化权益分配方案为：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元（含税），不进

行送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登记总股本197,072,537股，扣减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795,129股，扣减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份1,060,811股，以此

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97,608,298.50元（含税）。

（2）具体除权除息方法及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公司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为197,072,537-795,129-1,060,811=195,216,597股。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95,
216,597×0.50）÷197,072,537≈0.495元/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1+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495）÷（1+0）=（前收盘价格-0.495）元/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9

三、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及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五芳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上实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浙江远洋建筑装饰

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权激励对象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

暂不代为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5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划付公司，

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20%的税率；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股权激励限售股个人的股息红利税，参照前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

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税相关规定处理。

（3）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

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

负相当于 10%。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45元。

（4）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办理。

（5）对于其他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

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为0.5元。

四、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2083117
特此公告。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3237 证券简称：五芳斋 公告编号：2026-040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209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5

2,803,672,766

70.58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史彦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0人，董事孙俊良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娜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5,480,645

比例（%）

99.7078

反对

票数

7,724,701

比例（%）

0.2755

弃权

票数

467,420

比例（%）

0.016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5,545,305

比例（%）

99.7101

反对

票数

7,605,491

比例（%）

0.2712

弃权

票数

521,970

比例（%）

0.018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2,205,206

比例（%）

97.1659

反对

票数

10,915,156

比例（%）

2.7041

弃权

票数

524,370

比例（%）

0.13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5,889,955

比例（%）

99.7224

反对

票数

7,319,041

比例（%）

0.2610

弃权

票数

463,770

比例（%）

0.0166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5,906,025

比例（%）

99.7229

反对

票数

7,208,771

比例（%）

0.2571

弃权

票数

557,970

比例（%）

0.02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4,776,735

比例（%）

99.6827

反对

票数

7,913,461

比例（%）

0.2822

弃权

票数

982,570

比例（%）

0.0351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5,619,965

比例（%）

99.7127

反对

票数

7,498,511

比例（%）

0.2674

弃权

票数

554,290

比例（%）

0.0199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4,743,935

比例（%）

99.6815

反对

票数

7,998,591

比例（%）

0.2852

弃权

票数

930,240

比例（%）

0.033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计提有关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94,863,335

比例（%）

99.6857

反对

票数

7,971,331

比例（%）

0.2843

弃权

票数

838,100

比例（%）

0.03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
年（2026年-2028年）股
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薪
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聘请公司 2026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92,205,206

395,861,921

395,877,991

394,748,701

395,591,931

比例（%）

97.1659

98.0718

98.0758

97.7960

98.0049

反对

票数

10,915,156

7,319,041

7,208,771

7,913,461

7,498,511

比例（%）

2.7041

1.8132

1.7859

1.9605

1.8577

弃权

票数

524,370

463,770

557,970

982,570

554,290

比例（%）

0.1300

0.1150

0.1383

0.2435

0.137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

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孙俊良的授权代表在审

议前述议案时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2,400,028,034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书瑶、董兴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601568 证券简称：北元化工 公告编号：2026-030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

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本次进展公告涉及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下属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本次担保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未对合并报表外单

位提供担保，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15日、2026年1月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临时会

议、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度

的议案》，于2026年3月27日、2026年4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度股东

会审议《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增加2026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含）的担保，包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控股子

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等。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质押担保等。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的《关于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6 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83）、《关于为下属子公司增加2026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4）。现就相关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6年 6月 2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系统集成公司”）向该行

申请的人民币4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授信额度项下含全资子公司北京神

州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数字公司”）作为共同用信人向该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

币0.70亿元共用授信额度，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2026年 6月 2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软件公司”）向该行申请

的人民币1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2026年6月1日，公司子公司系统集成公司及其所在集团成员企业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签署了《集团资产池业务合作及质押协议》，宁

波银行北京分行为系统集成公司及其所在集团成员企业开展资产池质押融资业务，具体包括

系统集成公司、神州数码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系统公司”）、融信软件公司、神州

数字公司、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各成员企业以其持有的票据、保证金账户内资

金、存单、理财、应收账款等质押汇总形成的资产池提供质押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10亿

元。

上述担保金额均在公司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2025年度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

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担保方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
有限公司、神州数码信
息系统有限公司、神州
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
司、北京神州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中农信
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被担保对象及
经审批的担保

总额度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 的 全 资
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高
于 70% 的 控 股
子公司

132

11

本次被担保方

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
务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数字科技有
限公司

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
限公司

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
务有限公司、神州数码
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神
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
公司、北京神州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农
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本次担保前对被担
保方的担保金额

64.90

5.70

4.60

0.50

本次担保
金额

4

0.7

1

10

本次担保后对被担
保方的担保金额

68.90

6.40

5.60

10.50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不超过42.65

不超过0.5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神 州 数 码
系 统 集 成
服 务 有 限
公司

神 州 数 码
信 息 系 统
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 年 1
月31日

1998 年 12
月25日

注册资本

80000.0000 万
元人民币

11000.0000 万
元人民币

法 定 代
表人

马志宏

王晨旭

注册地点

北京市海淀
区西北旺东
路 10 号 院
东 区 18 号
楼 5 层 101-

501

北京市海淀
区西北旺东
路 10 号 院
(东区)18 号
楼 3 层 101-

307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
软件开发；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
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信息安全设备销售；发电
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智能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气设备修理；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智能机器人销售；潜水救捞装备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安防设
备销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充电桩销
售；汽车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职业中介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软件外包服务；数
据处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制冷、空调设备
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安全技术
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
饰用品销售；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智
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充电桩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
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电气安装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一类增
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建设工程施工；通用航空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
关系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神 州 数 码
融 信 软 件
有限公司

北 京 神 州
数 字 科 技
有限公司

北 京 中 农
信 达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司

2006 年 3
月20日

2020 年 4
月24日

2004 年 7
月27日

50000.0000 万
元人民币

10000.0000 万
元人民币

10000.0000 万
人民币

刘伟刚

刘伟刚

柴琮琮

北京市海淀
区西北旺东
路 10 号 院
(东区)18 号
楼 3 层 101-

302

北京市海淀
区西北旺东
路 10 号 院
东 区 18 号
楼4层101

北京市海淀
区西北旺东
路 10 号 院
东 区 18 号
楼 2 层 101

一205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技术进出口;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互联网数据服
务;数字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软件开发；应用软
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数据处理；销售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技术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数据处理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农业机械销售；机械设备
销售；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销售；农林牧渔机械配件销售；智
能农机装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外包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测绘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被担保人2025年12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神州数码系统集
成服务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融信软
件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信息系
统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农信达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资产
总额

605,612.41

283,892.46

200,859.69

65,957.73

20,772.40

短期
借款

65,203.15

19,013.63

1,619.03

-

-

流动
负债

458,238.83

169,975.88

183,595.34

55,938.46

17,627.04

负债
总额

460,313.28

172,348.81

183,699.13

56,067.20

17,627.04

净资产

145,299.13

111,543.65

17,160.56

9,890.53

3,145.36

营业
收入

740,658.93

270,833.37

177,630.22

97,281.63

4,239.77

利润
总额

22,823.40

1,514.17

341.06

329.10

-3,247.11

净利润

27,865.06

1,901.50

397.14

422.64

-4,038.44

资 产 负
债率

76.01%

60.71%

91.46%

85.00%

84.86%

或 有 事 项
涉及总额

57,119.86

-

4,814.59

-

1,140.01

3、被担保人2026年3月31日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神州数码系统集
成服务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融信软
件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信息系
统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农信达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资产
总额

607,175.07

337,207.77

182,268.12

71,594.60

21,217.93

短期
借款

52,281.40

13,009.02

7,552.43

-

-

流动
负债

462,817.83

187,816.19

172,067.02

60,746.04

17,628.66

负债
总额

464,632.98

188,838.75

172,143.73

60,844.27

17,682.51

净资产

142,542.09

148,369.02

10,124.39

10,750.33

3,535.42

营业
收入

89,385.80

54,728.05

27,443.70

17,150.06

490.95

利润
总额

-3,674.43

-3,566.48

-5,933.28

834.79

390.06

净利润

-2,768.47

-2,855.51

-5,542.29

855.09

390.06

资 产 负
债率

76.52%

56.00%

94.45%

84.98%

83.34%

或 有 事 项
涉及总额

58,659.39

-

748.15

-

1,115.88

4、被担保人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人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
有限公司、神州数码信
息系统有限公司、神州
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
司、北京神州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中农信
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

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
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

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
公司

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
有限公司、神州数码信
息系统有限公司、神州
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
司、北京神州数字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中农信
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债权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担保总额
（人民币万元）

40,000

7,000

10,000

100,000

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质押担保

保证期间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
年

主债务存续期间

上述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未向担保人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人信息

系统公司的其他参股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以其持有的北京神州数码信息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给公司用于为信息系统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上述被担保人资信良好，经营状况正常，未发生过逾期无法偿还的情形，公司能够充分了

解被担保人的经营情况、决策投资、融资等重大事项，能够掌握与监控其资金流向和财务变化

情况，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实施内部审计以防范和控制风险，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授权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50.57亿元，本次担

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103.44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181.8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无逾期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份）；

2、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的《综合

授信合同》（1份）；

3、神州数码系统集成服务有限公司、神州数码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

限公司、北京神州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农信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签署的《集团资产池业务合作及质押协议》（1份）。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证券代码：000555 证券简称：神州信息 公告编号：2026-048

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6/8

除权（息）日

2026/6/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9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15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

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以2025
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

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424,170,7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总数3,
321,661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为 420,849,039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63,127,355.85元（含税）。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新

增股份上市、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发生

变化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

情况。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

算的每股现金红利。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仅

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

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420,

849,039×0.15÷424,170,700≈0.149元/股
综上，公司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49）÷（1+0）=前收盘价格-

0.149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6/8

除权（息）日

2026/6/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了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株式会社T&K TOKA、杭州协丰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

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

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待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

得的股息红利，按照上述第（1）项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

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5元。

（3）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非居民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

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5元。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

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
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35
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

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

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6）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6721708
特此公告。

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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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华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